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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海海盈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 
在本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本产品为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产品介绍 

轻松理财，乐享保障！ 

我公司总部设于“特区中的特区”——深圳前海，肩负着深圳保险创新区及前海地区先行先试的使

命。 

前海海盈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是本公司推出的首批产品之一，本产品仅需短期投入即可享受固定

的保证收益和保障，还能分享公司分红业务经营成果，是您实现理财及保障需求规划的好帮手。 

 

产品特色 

◆ 短期交费  乐享盈利 

仅需短期投入，就能享受固定的保证收益和保障，整个保险期间内还可参与红利分配，共享公司分红

业务经营成果。 

◆ 期限灵活  轻松购买 
本产品提供 3年和 5年两种投入期限，您可结合您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轻松实现理财规划。 

◆ 年金转换  自主规划 
满期生存保险金可自主选择转换成年金领取，帮助您规划养老生活。 

◆ 多重保障  风险无忧 
本产品涵盖疾病身故、意外身故、交通意外身故等身故保障责任，全面保障，让您深感关爱。 

 

投保须知 

投保年龄 

投保年龄为 0周岁至 65周岁。 

保险期间 

交费期间为 3年的，保险期间为 6年； 

交费期间为 5年的，保险期间为 10年。 

保险费支付 

交费方式为年交， 保险费须为 1000元的整数倍。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约定也不得超过前述限额。 

 

 

 

 



2 

 

保险责任 

满期生存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主险合同保险期满时仍生存，我们给付“满期生存保险金”，主险

合同终止。 

满期生存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交费年度数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主险合同生效之日起 1 年内因疾病身故，我们按所交保险费的

105%给付“身故保险金”，主险合同终止。 

“所交保险费”按照身故当时的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年交保险费计算。 

若被保险人于主险合同生效之日起 1 年内因意外伤害身故或于主险合同生效

之日起 1 年后身故，我们给付“身故保险金”，主险合同终止。 

身故保险金=110%×基本保险金额×身故时的保单年度数（交费期满后为交费

年度数） 

意外身故特别 

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日内身故的，我们在按上

述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的同时，还将给付“意外身故特别保险金”。 

意外身故特别保险金=90%×基本保险金额×身故时的保单年度数（交费期满后

为交费年度数） 

交通意外身故 

特别保险金 

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客运公共交通工具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

发生之日起 180日内身故的，我们在按上述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意外身

故特别保险金”的同时，还将给付“交通意外身故特别保险金”。 

交通意外身故特别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身故时的保单年度数（交费期满后

为交费年度数）。 

  

基本保险金额表（每 1000 元年交保险费） 

                                                              单位：人民币元 

投保年龄区间 3年交 5年交 

0-45 1045 1111 

46-55 1040 1099 

56-65 1032 1077 

 

保单红利 

在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

保证的。若我们确定主险合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于保单周年日分配给您，我们会向您寄送每个

保单年度的分红报告，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 

红利来源 

本产品的红利来源于死差益和利差益。  

 死差益是指，实际的死亡发生率低于预计的死亡发生率所产生的盈余； 

 利差益是指，实际的投资收益高于预计的投资收益时所产生的盈余。 

红利分配方式 现金红利，也就是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将盈余分配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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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领取方式 

主险合同的红利领取方式为累积生息，即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

的利率储存生息，并于您申请或主险合同终止时给付。 

若在保单年度中主险合同终止，我们会将上一红利派发日至合同终止日期间的

红利以现金的形式分配给您。 

红利分配政策 

红利是按照每张保单的贡献度确定的，与投保年龄、性别、保险费、保单年度

等诸多因素有关。 

我们的分红政策是以稳健经营，回报客户为宗旨，努力保持各年分红水平的连

续性和在同业中的竞争力。 

分红保险总体投

资策略 

 

 坚持资产负债匹配，把握好权益市场机会 

 贯彻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原则 

 以资产负债管理为指导，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遵循价值投资理念，采取积极投资策略 

 

犹豫期及退保 

自您签收合同次日起，有 10 日的犹豫期。若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合同，我们会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

全部保险费。 

在犹豫期后，如果您解除保险合同，您可以一次性领取现金价值。 

 

责任免除 

因下列第（1）至第（7）项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意外

身故特别保险金”、“交通意外身故特别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在主险合同生效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因下列第（8）至第（14）项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意外身故特别保险

金”、“交通意外身故特别保险金”的责任： 

（8）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殴斗、醉酒； 

（9）被保险人因妊娠（含宫外孕）、流产、分娩（含剖宫产）导致的伤害； 

（10）被保险人因医疗事故、药物过敏或精神和行为障碍（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

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确定）导致的伤害； 

（11）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使用药物，但按使用说明的规定使用非处方药不在此限； 

（12）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或寄生虫感染（因意外伤害导致的伤口发生感染者除外）； 

（13）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攀岩、蹦极、驾驶滑翔机或滑翔伞、探险、摔跤、武术比赛、特技

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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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被保险人从事井下作业、火药、爆竹制造等高风险工作。 

 

因下列第（15）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交通意外身故特别保险金”的责任： 

（15）被保险人违反承运人关于乘坐客运公共交通工具的规定。 

 

发生上述第（１）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向受益人退还主险合同的现金价

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主险合同终止，对于主险合同中规定的任何一项保险金，如

果我们均不承担给付责任，则向您退还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保单利益举例 
 

保单利益举例 1 

张先生，40岁，需要找一个既能有助于资金的保值增值，又能实现资金流动，同时又有一定保险

保障功能的保险产品。经过细心比较，张先生最终选择购买了前海海盈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年

交保险费 10000元，交费 3年，合计支付保险费 30000元，基本保险金额为 10450元，保险期间为 6

年。各保单年度保单利益测算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 10,000 10,000 10,500 20,900     10,450      -    7,650  250    161    45     250    161    45     
2 10,000 20,000 22,990 41,800     20,900      -    17,930 522    336    94     780    502    140    
3 10,000 30,000 34,485 62,700     31,350      -    29,140 801    515    144    1,604  1,032  288    
4 -    30,000 34,485 62,700     31,350      -    29,860 820    528    147    2,473  1,591  444    
5 -    30,000 34,485 62,700     31,350      -    30,600 840    540    151    3,387  2,179  609    
6 -    30,000 34,485 62,700     31,350      31,350 31,350 860    553    154    4,349  2,798  781    

交通意外身故
特别保险金

满期生存
保险金

现金价值
（退保
金）

当年红利 累积红利
保单年度

当年保险
费

累计保险
费

疾病身故
保障（身
故保险
金）

意外身故保障
（身故保险金
+意外身故特
别保险金）

 

保单利益举例 2 

钱先生，40岁，需要找一个既能有助于资金的保值增值，又能实现资金流动，同时又有一定保险

保障功能的保险产品。经过细心比较，钱先生最终选择购买了前海海盈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年

交保险费 10000元，交费 5年，合计支付保险费 50000元，基本保险金额为 11110元，保险期间为 10

年。各保单年度保单利益测算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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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 10,000 10,000 10,500 22,220     11,110      -    6,320  248    159    45     248    159    45     
2 10,000 20,000 24,442 44,440     22,220      -    15,960 515    332    93     770    496    139    
3 10,000 30,000 36,663 66,660     33,330      -    26,280 789    508    142    1,582  1,018  285    
4 10,000 40,000 48,884 88,880     44,440      -    37,370 1,069  688    193    2,699  1,737  486    
5 10,000 50,000 61,105 111,100    55,550      -    49,210 1,356  873    244    4,135  2,661  745    
6 -    50,000 61,105 111,100    55,550      -    50,410 1,388  893    250    5,648  3,635  1,017  
7 -    50,000 61,105 111,100    55,550      -    51,650 1,421  915    256    7,238  4,658  1,304  
8 -    50,000 61,105 111,100    55,550      -    52,920 1,455  936    262    8,911  5,734  1,605  
9 -    50,000 61,105 111,100    55,550      -    54,220 1,490  959    268    10,668 6,865  1,921  
10 -    50,000 61,105 111,100    55,550      55,550 55,550 1,525  981    274    12,513 8,052  2,252  

疾病身故
保障（身
故保险
金）

累计保险
费

当年保险
费

保单年度

当年红利 累积红利现金价值
（退保
金）

满期生存
保险金

交通意外身故
特别保险金

意外身故保障
（身故保险金
+意外身故特
别保险金）

 

注： 

1、该利益演示是基于本公司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

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分红情况以本公司实际经营状况为准，特提醒您注意。 

2、上表中列示的“意外身故保障（身故保险金+意外身故特别保险金）”指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条款规定的意外伤害事

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身故情况下我们提供的保障，包括身故保险金和意外身故特别保险金；其他未列明的

保险责任均以保险条款所载内容为准。 

3、各保单年度除保险费及各项身故保障外，其它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 

 

温馨提示 

1、本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为准。 

2、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信息，可以通过前海人寿全国客户服务热线（4008896333）、前海人寿网站

（www.foresealife.com）获取，也可直接向前海人寿客户服务中心或银行网点人员进行咨询。 


